
淡水河北側沿河平面道路工程

環境保護監督小組第四次定期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10年 11月 12日(星期五)下午 2時 00分

貳、會議地點：新北市政府 1322會議室

參、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肆、主持人(主席)：祝召集人惠美                       記錄：連嘉一

伍、出席單位及代表：（詳簽到簿）

陸、主席致詞：略。

柒、報告事項：

1、 業務單位說明(工程內容及計畫推動狀況說明)。

2、 前次會議紀錄確認。

3、 環境監測執行結果報告(富聯)。

4、 臨時動議。

決議：第三次定期會會議記錄確認，其餘皆洽悉。

捌、各單位意見：

1、 陳委員章波：

(1) 自我年齡增長之經驗，所得到的自以為是，未能真正的求知，

期許意見回復更加詳實(臭氧案)。

(2) 噪音之調查要接地氣、生氣、人氣、財氣、合氣，生物活動造

成的聲音是否應界定為噪音?在監測時能否排除?

(3) 簡報 P.30：外北橋低平潮 BOD不符合之成因及改善方式宜再

探討。

(4) 簡報 P.40~55：交通量變化與民眾生活作息有關，請說明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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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行駛速率以上午、中午、下午三個時段方式呈現的原因。

(5) 本季在部分烏桕上發現東方蠟蟬，請補充說明發現東方蠟蟬之

烏桕樹木狀況，與其他烏桕之差異。

(6) 簡報 P.70：請補充說明水筆仔族群生態監測結果中各樣區之比

較與現況關聯性及服務功能。

(7) 簡報 P.72：水筆仔樣區胸徑變化圖示之呈現方式，需改善。

(8) 簡報 P.75：每週監看成果，宜補充說明環境優點。

(9) 簡報 P.30、31：河川水質監測結果之部分，宜增加河川水質之

空間分析。

2、 黃委員基森：

(1) 路段行車分假日和非假日，可否再分析每日上班、下班時間和

其他時段之差異原因。(天候、燈號控制、意外事件)

(2) 第四季已進入秋冬季節，可就近年來冬候鳥進行分析。

(3) 於調查烏臼樹上之渡邊氏東方蠟蟬時，請一併調查有無蠟蟬之

卵塊。

3、 宋委員宏一：

(1) 台電公司電纜於台 2線之遷移位置，請補充說明。

4、 金委員伯泉：

(1) 民權路噪音監測位置附近近期有營建拆除工程施工，是否會影

響監測結果，請補充說明。

(2) 本計畫道路將來是否可連接到關渡大橋，請補充說明。

5、 張委員修銘：

(1) 針對報告 P.3-11日本絨螯蟹因設置之籠具遭移除，建議加強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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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或學理上可否增加數量，以蒐集該物種之實際活動狀況。

6、 黃委員莉琳：

(1) 有關河川水質監測部分，今年監測水質均較二階環評期間為差，

尤其是外北橋站，經分析說明是來自民眾生活污水，宜再補充

污水納管情形說明。另報告 P.3-39提及內政部「重要濕地內灌

溉排水蓄水放淤給水投入標準」，請說明本案監測水質與該項

標準之相關性。

(2) 110年 8月 18日第三次定期會議委員意見回復表 P.2，第三點

之辦理情形答覆，110年 9月所辦理說明會現場民眾及多位里

長仍有反對意見，有關「民眾對於本次說明會之滿意度高達九

成以上」之敘述建請予以刪除，避免引起爭議。

(3) 簡報 P.10：

1. 有關臺北市都市設計審議部分，一般審議程序係由幹事會初

審後，提送委員會審議，爰幹事會尚無通過與否之決議，建

議修改為「審查」。

2. 另有關施工期間交通維持計畫送審部分，現況仍由新北市政

府新工處依 110年 8月 10日工作會議討論內容修正中，尚未

再次送審。

(4) 簡報 P.39-55：

1. 請就旅行速率調查方式補充說明，其結果呈現服務水準為

A~F，尚難理解其意義。或應就調查路段予以適當細分，如

民權路（關渡大橋-中央北路）、大度路（中央北路-立德

路）、大度路（立德路-洲美快速道路引道口）等，勿以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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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A~F方式概略性呈現，以利檢視現況交通情形。

2. (簡報 P.50-52)大度路非假日時段調查結果似與一般平日進出

城特性相反，請再檢視釐清其正確性。

7、 李委員友欽：

(1) 依監測資料可看出部分路段受路口號誌管制、轉向、天候干擾

而造成延滯壅塞，為俾利後續施工後參考，建議於下季監測時，

一併補充各路口時制計畫及調查日天氣。

(2) 季報 P.3-80:大度路路段行駛速率第 3季調查結果，上午大度路

往西及下午大度路往東，服務水準由第 2季A級降至 E級及 F

級，差異很大，請補充說明分析。

(3) 路口延滯及路段彙整表完整，惟分析的說明僅是本季資料，無

法了解歷次監測分析呈現趨勢，建議進一步分析說明。

8、 梁委員素秋：

(1) 臭氧污染問題可參照「工程與技術」94卷 02期（雲科大學環

境與安全衛生工程）。

(2) 烏桕A357如不影響工程，建議就地保留。

(3) 為改善開會時間，可否對委員的建議以書面說明即可？

9、 李委員啟源：

(1) 民權一街附近民宅眾多，請注意施工時造成之噪音影響，並注

意避免影響附近居民安全。

(2) 計畫道路完工後排水問題，是否會影響到樹梅坑溪疏洪之功能。

玖、會議結論：

1、 請富聯公司針對工程未施工前各監測項目(空氣、水質、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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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中，已超過規範標準值之異常原因於契約範圍內進行分析。

2、 110年第 3季季報，請富聯公司依各委員意見進行補充及修正。

拾、臨時動議：無。

拾壹、 散會：下午 4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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